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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立法會檢討“法律援助服務事宜”的意見書就立法會檢討“法律援助服務事宜”的意見書就立法會檢討“法律援助服務事宜”的意見書就立法會檢討“法律援助服務事宜”的意見書

有關法援制度㆗“輔助計劃”㆗評估申請㆟“可動用資產”的方法，對因㆟為意外導至

嚴重傷殘的㆟士並不公平。

因㆟為意外而導致嚴重傷殘㆟士的特點：

(工業意外、交通意外等)
1. 永久失卻工作能力
2. 會得到特定的保險賠償(意外保險等)

而這筆的保險金，正是他們日後㆒切必是開支的根本；他們的必要支出包括：

1. 整個家庭的基本生活開支；
2. 日後所有的醫療費用，保健費用及護理費用等；
3. 購置復康器材費用(見附件)：及
4. 聘請㆟手協助照顧傷者日後的起居生活。

現時制度的漏洞現時制度的漏洞現時制度的漏洞現時制度的漏洞

法援署在評估及計算∗“可動用資產”的過程㆗，會將申請㆟的保險賠

償㆒併計算其㆗，但卻不會扣除㆖述的必要支出，對申請㆟造成不公。

建議建議建議建議：：：：

在評估類似個案申請㆟的“可動用資產”時，應減去申請㆟直至退休期

間，㆖述所講的㆒切必要支開，餘數方可計算為“可動用資產”。

案例案例案例案例：：：：

陳先生(假名)在去年㆔月因工引至頸骨受傷，導致頸以㆘身體全部癱瘓，
因而失卻工作能力；在諮詢法律意見後，認為是其僱主疏忽導致意外發生，

陳先生因而向法援署申請向僱主興訟，唯其積蓄加㆖意外保險賠償已超過法

援署的資產㆖限，在電話諮詢時已被對方拒絕；現時陳先生㆒家㆟正依賴這

筆資產支付㆒切的開支，根本不能將之用於向僱主討公道的訴訟㆖，而法援

署卻又因這筆“可動用”資產而拒絕陳先生的申請，隨著時間的過去，沒有

代表律師要求對方交出資料，搜集證據困難重重，成功向僱主追討責任的機

會逐漸減低 . . .。

∗可動用資產： 包括㆒切資本資產，例如：現金、銀行存款、珠寶、古董、股票、股份及物

業。不過，有些資產不會計算在申請㆟的資產內，例如：申請㆟的自住物業，傢具用具、衣

物，以及營生工具。(法援署資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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